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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航空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１１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９７

，

１８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５

，

８８９

，

２８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除此之外，公司控股

股东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实施前为潜在非流通股股东）还承诺，其持有的在股权分

置改革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认购及受让的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 同时，西航集团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公司

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的相关承诺履行。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４４

，

７８６

，

６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即每股转增

１

股，共

计转增股本

５４４

，

７８６

，

６１８

股（每股面值

１

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８９

，

５７３

，

２３６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二）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０２４５

万股，导致总股本变化。

２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结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三）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西安航空发动

机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２８９，９２１，０６５ ６５．５４

２００９－１１－５

垫付股份偿还

２１，９８８

３８，４３４ ０．００３５

２０１０－２－４

垫付股份偿还

１２，５７７

２０１０－５－１１

垫付股份偿还

１１，３１７

２０１０－１１－１６

垫付股份偿还

６８，４２９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２９０，０３５，３７６

２０１１－７－２９

垫付股份偿还

２８，４６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１

股改承诺到期

解除限售

５８０，０９９，２２０

２０１２－３－１

垫付股份偿还

３８，４３４

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０．２８７１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２，５４０，０００ ０．２３

吉林省长白山

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

＊

１，１７８，５４０ ０．２６６４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１，１７８，５４０ ２，３５７，０８０ ０．２２

长春市车城物

资经销公司

＊

＊

３９２，０４０ ０．０８８６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３９２，０４０

０ ０

２０１２－２－１０

司法执行过户

－７８４，０８０

延吉市和合信

息咨询中心

＊

＊

０ ０

２０１２－２－１０

司法执行过户

７８４，０８０

７４６，２７８ ０．０６８５

２０１２－３－１

偿还西航集团

股改代垫股份

－３７，８０２

长春市土地估

价事务所

＊

２３４，７４０ ０．０５３１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２３４，７４０ ４６９，４８０ ０．０４

厂长经理之友

编辑部

＊

１４３，９９０ 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１４３，９９０ ２８７，９８０ ０．０３

华东纺织联合

公司

＊

１１７，３７０ ０．０２６５ ２０１１－６－１４

资本公积金转

增

１１７，３７０ ２３４，７４０ ０．０２

张杰睿

＊＊＊ ０ ０

２０１１－７－１３

司法执行过户

５９０，４８０

１２，４６８ 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１－７－２９

偿还西航集团

股改代垫股份

－２８，４６８

２０１１－７－２９

司法执行过户

１３，１００

２０１１－８－１７

部分股份解除

限售

－５６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３－１

偿还西航集团

股改代垫股份

－６３２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０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使公司总股本达到

５４４

，

７８６

，

６１８

股， 导致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 同时由于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４４

，

７８６

，

６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即每股转增

１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５４４

，

７８６

，

６１８

股，所以截至

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８９

，

５７３

，

２３６

股。

除上表情况外，公司无因股权拍卖、转让和其他非交易过户等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

：股东名称后带有

＂＊＂

的股东，其尚存在与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就解决垫付股份偿

还的问题。

＊＊

：根据延边朝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延中执字第

１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长

春市车城物资经销公司所持有的航空动力股票通过司法执行过户到延吉市和合信息咨询中心名下，同

时股改代价偿付义务也相应由延吉市和合信息咨询中心承继。 延吉市和合信息咨询中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归还了由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春市车城物资经销公司代垫的股份

３７

，

８０２

股。

＊＊＊

：

１

、根据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延执字第

１０００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广东

省岭南工业深圳公司所持有的航空动力股票通过司法执行过户到张杰睿名下，同时股改代价偿付义务

也相应由张杰睿承继。 张杰睿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归还了由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岭

南工业深圳公司代垫的股份

２８

，

４６８

股。

２

、 吉林省吉发集团公司所持有航空动力股票

１３

，

１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通过吉林省延吉市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延执字第

１０００－３

号司法执行过户到张杰睿名下，同时股改代价偿付义务也相

应由张杰睿承继。 张杰睿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归还了由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为吉林省吉发集

团公司代垫的股份

６３２

股。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航空动力相关股东已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

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９７

，

１８０

股；

（二）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三）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８，４３４ ０．００３５ ３８，４３４ ０

２

延吉市和合信息咨

询中心

７４６，２７８ ０．０６８５ ７４６，２７８ ０

３

张杰睿

１２，４６８ ０．００１１ １２，４６８ ０

合计

７９７，１８０ ０．０７３１ ７９７，１８０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为

２５

，

３７７

，

４３６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８５１

，

７０６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为

１

，

３５０

，

９０１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６２

，

０１２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８０

，

０９９

，

２２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９７

，

１８０

股上市为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

的流通股上市。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法人持有股份

５

，

６１２

，

４６２ －３８

，

４３４ ５

，

５７４

，

０２８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１

，

０６１

，

５３０ －７４６

，

２７８ ３１５

，

２５２

３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４６８ －１２

，

４６８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６

，

６８６

，

４６０ －７９７

，

１８０ ５

，

８８９

，

２８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８２

，

８８６

，

７７６ ７９７

，

１８０ １

，

０８３

，

６８３

，

９５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１

，

０８２

，

８８６

，

７７６ ７９７

，

１８０ １

，

０８３

，

６８３

，

９５６

股份总额

１

，

０８９

，

５７３

，

２３６ ０ １

，

０８９

，

５７３

，

２３６

九、 备查文件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的议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议案内容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宝钢股份公布了不锈钢、特钢业务出售的详细方案（详见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公司拟向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上

海宝钢不锈钢公司和宝钢特钢公司售出不锈钢和特钢业务，以专注于最具竞争力的碳钢业务，

巩固并强化碳钢板材在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碳钢板材供应商，

提升公司业绩表现，实现可持续发展。

宝钢集团收购不锈钢和特钢业务后， 十二五规划期间将根据上海市吴淞地区城市规划定

位的调整要求，开展实施不锈钢和特钢产业结构调整。

为维护股东利益，保证本次交易的合理和公正，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上述出售标的进行专项审计， 聘请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

有限公司对出售标的进行评估， 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聘请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审计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出售标的经审计的总账面价值

３

，

７３４

，

６６８．３６

万元，总

评估价值为

４

，

６９２

，

６４１．７０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加

９５７

，

９７３．３４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５．６５％

。

本次评估增值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１．

土地增值明显，其中：不锈钢事业部土地评估价值

５７７

，

９９３．０２

万元，增值

４４４

，

９６９．０７

万元，

特钢事业部土地评估价值

４０１

，

７９３．３２

万元，增值

３０９

，

０２７．７４

万元；吴淞地块土地评估值合计约

９８

亿元、增值

７５．４

亿元，增值幅度为

３．３４

倍。

２．

房屋建筑物增值：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材料、人工和机械价格有所提高，导致评估原值较账

面原值增值，同时，评估采用的经济耐用年限长于财务采用的折旧年限，导致评估净值增值；

３．

固定资产增减值：主要减值因素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购进或自建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

税从销项税中抵扣导致固定资产原值减少，同时物价上涨、经济耐用年限长于折旧年限则是评

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４．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是宝钢股份持有的宁波宝新股权增值

３７

，

９３５．７９

万元，主要是宁波宝

新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增值。

本次交易价格

＝

基准价格

＋

对价调整数

＊

出让比例

本次交易的基准价格以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 在评估价格基础

上，不锈钢事业部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评估值

２６５．２９

亿元减去经营性负债

９

亿元；特钢事业部评

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评估值

１７４．９１

亿元减去经营性负债

８．３５

亿元， 得到调整后的基准价格

４５１．９２

亿元。 其中：

１．

受让方一次性支付及承担债务，公司获得现金

２２６．９２

亿元；

２．

受让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

２２５

亿元，上述两项合计支付

４５１．９２

亿元。

分期付款额按

５

年等额支付，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７

年于每年

４

月

１

日支付本息，分期付款利

息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计算 （目前分期付款利息为

５．９０４％

， 可参考一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为

３．５％

）。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钢股份将剥离特钢和不锈钢业务，初步预计公司钢产量将从

２６００

万吨

左右下降至

２２００

万吨左右。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专注于碳钢业务，进一步巩固并强化

在优质碳钢扁平材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不考虑相关税费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钢股份合并报表总资产增加

２７６

，

３９０．３１

万

元，总负债减少

５３９

，

１２０．３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８１５

，

５１０．６９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锈钢事业部和特钢事业部以及宁波宝新的产品绝大部分仍将通过宝

钢股份子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海外公司等平台销售，因此上述资产的出售对

公司营业收入的影响较小，本次交易完成后初步预计公司合并报表收入下降

３１２

，

６７７．６７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将增加，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１．

此次出售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形成亏损合计

１５．４

亿元，预计资产出售后，将有利于公司总

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２０１２

年资产交割前对应资产和股权获得亏损或利润由股份公司承担。

２．

本次资产出售获得的收益

９５．８

亿元（未考虑相关税费）。

３．

对财务费用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综合考虑一次性现金、分期付款支付，以及公司融资成本、资金运作效率及

分期付款利息水平等因素，预计本次资产出售当年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约

１４

亿元。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过本次资产出售，宝钢股份将专注于碳钢业务，进一步巩固并强化

在优质碳钢扁平材领域的领先地位，可有效地减少对宝钢股份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并获得资产评估增值收益，宝钢股份的经营业绩将得到提升，有利于维护宝钢股份全体股东的

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资产出售（合并计算）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资产出

售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出售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需予以回避。

二、关于吴淞地块土地估值问题的进一步说明

自公司公布方案后，有媒体和部分中小投资者认为土地价值被低估，对公司此次的资产出

售价格是否合理提出疑问。 现就投资者关心的土地估值问题补充说明如下：

１． ５．７

平方公里土地评估均价

１７１６

元

／

米

２

，高于近期市场成交价

本次出售资产中的土地主要为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所在的吴淞地区，共

３６

宗土地、合计

５．７

平方公里（

８５６４

亩），其中：不锈钢事业部土地评估价值

５７．８

亿元，增值

４４．５

亿元，特钢事业部土地

评估价值

４０．２

亿元，增值

３０．９

亿元。 吴淞地块土地评估值合计约

９８

亿元、增值

７５．４

亿元，增值幅度

为

３．３４

倍，评估均价为

１７１６

元

／

米

２

（

１１４．４１

万元

／

亩）。

作为参照，

２０１０

年以来宝山地区工业用地共有

２１

个成交案例、 平均成交单价

４８８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１

年共有

２６

个成交案例、平均成交单价

６７１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２

年截至目前共有

５

个成交案例，平均成

交单价

７９５

元

／

米

２

。本次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合计

３６

宗土地

１７１６

元

／

米

２

的平均评估价显著高于近

期宝山区工业用地市场成交价，也高于近期浦东新区工业用地

１５０９

元

／

米

２

的成交均价。

２．

目前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地块的资产和土地评估值已充分体现商业开发价值

有媒体报道认为，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所处吴淞地块土地的未来商业开发潜力巨大，如未

来公司自行开发相比目前整体转让价值更大。 由于未来上海市政规划将如何定位吴淞地块仍

不确定， 我们暂以目前掌握的数据为基础， 就资产转让和土地自行开发取得的收入作简要分

析。

（

１

）资产转让收入：

本次资产交易， 不锈钢事业部和特钢事业部土地使用权和固定资产评估值约

３７０

亿元，即

宝钢股份本次出售不锈钢事业部和特钢事业部全部土地使用权和固定资产取得的收入为

３７０

亿元。

（

２

）自行开发收入：

本次资产交易，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相关固定资产评估值

２７０

亿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１１４

亿元、机器设备

１５６

亿元。 如进行土地开发，房屋建筑物搬迁可回收价值接近于零，甚至场地平

整还需要额外支付一定费用；而机器设备搬迁可利用价值一般仅

２０－３０％

左右，预计相关固定资

产可回收价值

３０－４５

亿元。

不锈钢和特钢事业部地块面积约

５．７

平方公里，因成片用地商业开发，部分土地需用于道路

等相关配套建设，商住开发可出让用地一般占全部土地

４５－５５％

左右；

２０１０

年以来宝山地区商业

用地共有

３

个成交案例，平均成交单价

１２

，

８８３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１

年共有

７

个成交案例，平均成交单价

８

，

３９０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２

年截至目前尚无成交案例。

２０１０

年以来宝山地区住宅用地共有

５

个成交案例，平

均成交单价

１０

，

２６３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１

年有

６

个成交案例，平均成交单价

２１

，

５９８

元

／

米

２

；

２０１２

年截至目前

尚无成交案例。 如土地单价按

２０１１

年以来宝山地区住宅和商业用地平均成交价约

１．５

万元

／

米

２

（

９９９．６５

万元

／

亩）计算，土地总开发价值在

３８０－４７０

亿元左右。

但同时土地开发成本也很高，其中出让金一般为总开发价值的

３０％

，约

１１５－１４０

亿元，扣除

出让金后的土地开发净收入约

２６５－３３０

亿元。

根据上述测算，如自行开展土地开发，仅考虑土地出让金因素，土地自行开发净收入和相

关固定资产可回收价值共计约

２９５－３７５

亿元，低于或接近本次资产转让收入。

此外，如自行开展土地开发，还将发生员工安置补偿费用、场地平整和前期工程费用、基础

设施费用、资金成本以及土地增值税等成本或费用。 尤其在土地开发前期至少还需要五年以上

的关停搬迁时间，期间还需占用大量资金，承担资金成本，而本次公司资产出售，综合考虑一次

性现金、分期付款支付，以及公司融资成本、资金运作效率及分期付款利息水平等因素，预计当

年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约

１４

亿元。

综上，公司本次资产交易的土地评估值公允反映了工业用地的市场价值，同时本次公司资

产交易出售所得收入也高于或接近该等地块用于商住类用地开发的价值。 并且，如公司自行开

展商住类用地开发，至开发前期仍需承担经营亏损；土地开发周期较长，期间资金大量积压，财

务成本较高；土地开发还将涉及大量职工安置，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大。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不锈钢、 特钢业务出售体现了控股股东宝钢集团对上市公司的长远

发展的支持，有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作效率，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减少未来收

益风险，是合乎宝钢股份广大股东长远利益的战略举措。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付息

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次债券

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含）后买入本次债券的投资

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为法定节假日， 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期间

（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４０

亿元。

３

、债券期限品种及各品种规模：本次债券分为

５

年期和

１０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

５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３０

亿元，

１０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

４

、债券简称：

１１

新兴

０１

（

５

年期品种）、

１１

新兴

０２

（

１０

年期品种）。

５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２６

（

５

年期品种）、

１１２０２７

（

１０

年期品种）。

６

、 债券利率： 本次债券

５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５．２５％

；

１０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５．３９％

。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３

月

１８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８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８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担保情况：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１１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次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次债券

５

年期

品种“

１１

新兴

０１

”票面利率为

５．２５％

。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１１

新兴

０１

”派发利息为

５２．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２．００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７．２５

元）。

本次债券

１０

年期品种“

１１

新兴

０２

”票面利率为

５．３９％

。 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１１

新

兴

０２

”派发利息为

５３．９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３．１２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８．５１

元）。

三、本次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次债券持有人 （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 “特别提

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次债券本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

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

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

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

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同波

地址：武安市上洛阳村北

联系人：赵文燕、赵月祥

电话：

０３１０－５７９２ ５３０

、

０３１０－５７９３ ２４７

传真：

０３１０－５７９５ １０２

、

０３１０－５７９６ ９９９

邮政编码：

０５６３００

２

、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弘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系人：李沛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７６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７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此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在公

司总部

１０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本公司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会议审议同意金克宁、陆

红星、郑鸿、刘根元、余波、王璞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金克宁、陆红星为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郑鸿、刘根元、余波、王璞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董事对各位董事候选人进行了逐项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请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及 《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附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４．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金克宁先生，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党委常

委。 金先生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先后任黑龙江鹤岗矿务局南山矿副矿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黑龙江鹤岗矿务局安全监察局副局长，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任黑龙江鹤岗矿务局

副局长、局长，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黑龙江鹤岗矿务局局长兼中共鹤岗市委副书记，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炭工业运行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外事司、财务司）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中国化学

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金先

生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陆红星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常委、

党委副书记。 陆先生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先后任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土建室副主任、总经理助

理、建筑设计院院长兼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担任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今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 陆先生大学毕业于南京工学

院工民建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郑鸿女士，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中国农业

发展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郑女士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担任陕西省医药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到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并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兼任陕西省

医药总公司总经理、临时党委书记，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担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

副书记，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担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郑女士毕业于北京理

工大学（原北京工学院），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刘根元先生，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上海华

谊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刘先生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担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上海高桥石油化工

公司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委员，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刘先生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余波先生，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起历任芜湖港务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局长，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中国

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历任企管部主任、财务部主任、总会计师、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担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目前担任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外部董事。 余先生毕业于

上海海运学院财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

王璞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大纵横管理咨询

集团创始人、首席合伙人；兼任中国软件、广东高速、积成电子（均属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王璞先

生还担任着全国青联委员、团中央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咨询业协会理事长、北京企业

联合会副会长、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副主任、内蒙古青联名誉主席、

重庆海外联席会副会长等多家机构领导职务。 王先生作为中国人力资源专家库评委暨首批专家，在

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多家名校管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 王先生是北京大学首届工商

管理硕士，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化学大厦

●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五）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相关

事宜通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化学大厦

４．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文件将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所有股东；如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出席登记

拟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前在办公时间（上

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

外的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

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请参见附件一）；拟出席会议的法

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前备置于下述联系地

址。 股东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

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下述联系地址。 股东出席会议时亦需携带上述登记文

件原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以备验证。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化学大厦

部门：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７

联系人：洪玮 王源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９７

；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５９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预计半天。 出席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一：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做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

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１

金克宁

１．２

陆红星

１．３

郑鸿

１．４

刘根元

１．５

余波

１．６

王璞

２．

《

关于选举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２．１

韩志华

２．２

王洁民

注

：（

１

）

就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

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

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

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

）

个人股东

／

法人股

东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号码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７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１

：

００

时在股份公司十楼

１００９

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志华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股份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组成股份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股份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

１

名职工代表监事。 会议同意推举韩志

华、王洁民为股份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３

票，其中同意票为

３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上述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本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韩志华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常委。 韩

先生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先后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纪检监察室干部、 副主任、 监察室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

集团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 韩先生毕业于北京军区测绘大队印制专业训练班，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王洁民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资产部主任；王先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公司财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公司财务部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财务资

产处处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成都科技大学管理

科学及工程系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１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建模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

其中

２

名董事因出差而采取电话会议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大连三

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公司拟收购正处于

破产法律程序中的位于德国的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厂房、土

地、设备等），本次收购对价约为

２６０

万欧元左右。

德罗斯巴赫公司，成立于

１９１９

年，位于德国，是全球最早的塑机装备制造技术的开拓

者，拥有近百年制造优质塑机装备的经验和多项专利技术，应用范围涵盖多种领域，作为

技术创新水平的领先者，其品牌享誉世界。

２００８

年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影响，该公司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并导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被依据德国法律而宣布进入破产程序。

本次对德罗斯巴赫公司的收购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 收购完成

后，公司将利用收购的专利技术和品牌以及原有销售网路，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提高公

司在海内外塑机装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利用其技术优势，提高公司在塑机装备领域

的研发创新能力。

（二）审议通过《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项目之需要在境外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满足公司本次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所适用的德国法律的要求和收购

交易的税务筹划之安排，公司拟首先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然后以香港子公司在德国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作为本次收购交易的主体。 公司将依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政府部门

履行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相关审批、备案或登记的法律手续。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俞建模签署本次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相关的全部法律文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公司经研究，拟通

过投标方式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 并授权董事长俞建模签署公司在海外

设立子公司的全部法律文件和本次收购交易相关的全部法律文件。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化比率

（％）

２

月份 累计

２

月份 累计

２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８２ １，８３０ ８７７ １，７５９ ０．６ ４．０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３ ３０ １７ ３２ －２３．５ －６．３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７５，８５２ １３５，８９６ ６１，６７５ １３６，８０４ ２３．０ －０．７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１７０ ２，２０４ １，１２２ ２，０３１ ４．３ ８．５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９５２ １，８４７ ８８１ １，５７９ ８．１ １７．０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１９ ２３ ８ １１ １３７．５ １０９．１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３５ ２５３ １７３ ３１９ －２２．０ －２０．７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３４ ４５ ３１ ５６ ９．７ －１９．６

（５）

进口 万吨

３０ ３６ ２９ ６６ ３．４ －４５．５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

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

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

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１

，

１４３ ３．４％

２

施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４１

，

４７８ ３２．０％

３

新开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２

，

３８０ １４．０％

４

竣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１９９ ２０．９％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１４３ ２４．７％

２

销售面积

（

万

ｍ２

）

９８ －２．３％

３

期末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７

，

１５４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２１３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３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取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玻安全玻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

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联合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５０６

），有效期为三年。

本次系高新技术企业初次认定。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后，公司将连续

３

年（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

相关优惠政策，并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１

号《关于核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９

股票简称：鲁抗医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六届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青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通知，该收购事项

已审核备案完成。 公司最终收购青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价格为

人民币

４２００

万元，并已办理完毕相关转让手续。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０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４２％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相关公告。

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７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